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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  
昃臣道 8 號  
立法會大樓  
立法會 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韓律科女士  
 
 
韓女士：  
 

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報告書  
(第五十一號報告書 ) 

緊急救護服務 (第 4 章 ) 
 
 
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貴會致函本處，謹此致謝。現將有
關檢討的進度載述如下：  
 
 
合辦教育運動  
 
 本處已與其他救護車服務團體，包括醫院管理局、聖約翰
教傷隊及醫療輔助隊，一同研究是否可以合辦公眾教育運動，
以鼓勵市民適當使用救護服務。有關團體均認同這個構思，並
表示會盡力設計合適的教育計劃，以提高公眾教育的效益。為
此，我們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，負責制定策略及籌辦相關活
動。為加強公眾教育，該小組已構思了各式各樣的方法，逐步
付諸實行，當中包括在醫管局轄下的急症室及診所播放教育節
目；製作網上宣傳資料；以及在學校推行外展計劃等。  
 
 
一分鐘調派時間的基準研究  
 
 此項研究已進入最後階段，我們將會在二零零九年五、六
月左右完成有關的檢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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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急切召喚救護服務的效率及成效  
 
 我們已就本處的急切召喚救護服務的效率及成效進行研
究。由於當中仍有若干問題須予進一步考慮，我們希望在二零
零九年五、六月左右作出結論。我們一方面等候檢討的結果，
亦同時與醫管局緊密合作，以提高有關服務的效率，包括改善
救護車隊員與醫管局人員的溝通，務求縮減救護車在醫院交收
傷病者時的等候時間。我們亦會研究其他可以提升服務效率及
成效的方法。  
 
 
檢討為何二零零七年未能在夜更達到每天可供調派救護車的
基線數目  
 

現將有關原因列述如下：  
 
(a) 由於夜更同事人數較少，因此相對日更來說，夜更

因病缺勤的同事比率較高；  
 

(b) 急切召喚專責車隊及急救醫療電單車只在日更當
值，因此無法在夜更調配，以紓緩同事因病缺勤而
導致人手不足的問題；以及  
 

(c) 日更有兩隊救護人員當值，夜更只有一隊，而日更
的人手數目是夜更的兩倍。由於夜更人數較少，因
此遇有同事突然因病缺勤，便難有其他同事補替。

 
有鑑於上述原因，我們會繼續監察及檢討有關情況，務求進一
步改善救護車可供調派的整體情況。  
 
 
加快購買救護車的程序  
 
 本處曾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致函貴會，而信中第 (b)(ii)
段提及的措施，會在即將進行的二零零九年「基本工程外的資
源分配工作」中採用。  
 
 
 
 消防處處長盧振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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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保安局局長 (經辦人：袁小惠女士 ) 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經辦人：甯漢豪女士 ) 
  機電工程署署長 (經辦人：佘少權先生 ) 
  審計署署長 (經辦人：陳瑞蘭女士 ) 
 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  
 
 
內部分發  
救護總長  
 

 

 
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 
 


